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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79   证券简称：中弘股份   公告编号：2016-129 

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《关于子公司受让天津世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公司）10 亿元

份额的的公告》的补充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于 2016

年 12月 17日披露了“关于子公司受让天津世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（有

限公司）10 亿元份额的公告” (详见当日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》、

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 ）

上公司 2016-126 号公告)。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及信息披露相关要求，公司对上述公告中“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”

补充披露如下内容： 

（一）其他三名合伙人的基本情况介绍 

1、北京世欣融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法人独资)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杨雁路 88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赵春生 

注册资本：1,000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13年 5 月 29 日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16069580285U 

经营范围：投资管理；资产管理；项目投资；投资咨询。(企业

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

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) 

北京世欣融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世欣荣泽”）系天

津世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世隆资产”）执行

合伙事务的合伙人，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是北京世欣融泽投资管理有

限公司实际控制人。 

2、北银丰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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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地址：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

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A 栋 201 室（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

限公司） 

法定代表人：夏英 

注册资本：10,000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14年 4 月 21 日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0943970600 

经营范围：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业务。 

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北银丰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北银丰业”）控股股东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北银丰业实际控

制人，北银丰业借鉴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稳健的风控体系及中加基

金管理有限公司在公募基金管理领域的丰富经验，把握优势资源，积

极与银行、券商、保险、信托及私募等机构开展密切合作，拟将自身

打造成专业化、高水平的资产管理平台。 

（3）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台港澳与境内合资)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30 号院 1、2 号楼 

法定代表人：李民吉 

注册资本：220,000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1984年 10 月 5 日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000101649941R 

经营范围：资金信托；动产信托；不动产信托；有价证券信托；

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；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

事投资基金业务；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、购并及项目融资、公司理财、

财务顾问等业务；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；办

理居间、咨询、资信调查等业务；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；以存放同业、

拆放同业、贷款、租赁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；以固有财产为他人

提供担保；从事同业拆借；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

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(该企业 2007 年 12 月 29 日前为内资企业，于

2007 年 12 月 29 日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。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。) 

北京市国资委是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信

托”）实际控制人。北京信托成立三十年来，始终坚持“防范风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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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规经营、持续创新、稳健发展”的方针，立足北京，服务全国，为

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提供了灵活多样的金融服务，赢得了各界的高度

认同，确立了行业内的先进地位，截至 2015 年底，北京信托受托管

理的信托财产规模突破 2000 亿元，实现利润总额 12.3 亿元。近年来，

北京信托曾多次获得“最佳信托公司”、“最佳财富管理信托公司”、

“金牌财富管理信托公司”、“最具创新力度信托公司”、“中国最佳财

富管理公司”等荣誉。 

（二）世隆资产各合伙人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本

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直接或间接持

有本公司股票，也与本公司不存在其他相关利益的安排。 

（三）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有关事项做出决议，实行合伙人一人一

票并经全体合伙人一致通过的表决办法。 

（四）本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持股 5%以上的股东以

及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世隆资产份额认购，亦未在

世隆资产中任职。 

（五）世欣荣泽作为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，对外代表合伙企业。

其他合伙人有权监督世欣荣泽执行合伙事务的情况。世欣荣泽应当定

期向其他合伙人报告事务执行情况及合伙企业的经营和财务情况。 

（六）关于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处理 

世隆资产的投资领域可能会与本公司形成同业竞争，针对构成同

业竞争的投资，本公司享有优先并购权。未来如果出现构成关联交易

的情形，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。 

 

上述公告中段落序号做相应调整，其他内容无变化，补充后的《关

于子公司受让天津世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公司）10 亿元份额

的公告（更新后）》将于本公告披露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12 月 22 日 




